
编辑同志：
我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后，

公司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。而经我
上诉，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，改判
我无罪。请问：我能否要求公司支付
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？

读者 赵琴琴

赵琴琴读者：
你有权要求公司支付非法解除劳

动合同的赔偿金。
虽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25 条规定：“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 ，用 人 单 位 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：

（一）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
件的；（二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
人单位规章制度的；（三）严重失职，
营私舞弊，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
损害的；（四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的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39 条也指出：“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
一的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：

（一）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
件的；（二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
制度的；（三）严重失职，营私舞弊，给
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；（四）劳动
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
系，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
重影响，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，拒不改
正的；（五）因本法第 26 条第 1 款第 1
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；

（六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。”即它们
均赋予了用人单位对“被依法追究刑
事责任的”劳动者，具有单方解除劳动
合同的权利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被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并非针对所有刑事
判决，而是仅限于已发生法律效力刑
事判决。结合本案，正因为在上诉期内
的一审判决并未生效，上诉又存在被
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可能，决定了
公司即使为了自身之需也只能作“中
止履行劳动合同”处理（也就是暂停履
行劳动合同），不能草率地以一审判决
为依据解除劳动合同，而二审判决恰
恰改判你无罪，意味着公司的行为违
法，其自然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劳动合同法》第 87 条担责，即：“用人
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
合同的，应当依照本法第 47 条规定的
经济补偿标准的 2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
偿金。”

律师 廖春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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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因判刑被解聘，改判

无罪后能否要求单位赔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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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
车主是否需要担责？

核心
阅读

在日常生活
中，驾驶他人汽车
的情况并不少见，
如向朋友借车、偷
开 他 人 车 辆 等 。
那么，车辆由他人
驾驶时出了车祸
造成第三人损害，
车主要不要承担
赔偿责任呢？

出借人无过错，借车人自行担责111
• 案例 •
2025 年 11 月 6 日，碍于情面，唐某

将爱车借给朋友蔡女士。由于蔡女士刚
拿驾照不久，唐某再三嘱咐她一定要小
心。后蔡女士驾驶该车辆由于超速和疏
于观察，将行人夏某撞成重伤，蔡女士负
事故全责。事后查明：唐某借出的轿车
安全性能符合要求，蔡女士有驾驶该型
号汽车的驾照。由于保险理赔额度有
限，蔡女士的赔偿能力也不足，夏某遂要
求唐某共同赔偿。那么，唐某是否要担
责呢？

• 说法 •
唐某不用担责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第 1209 条规定：“因租赁、借用等
情形机动车所有人、管理人与使用人不
是同一人时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属
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由机动车使用人
承担赔偿责任；机动车所有人、管理人对损
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
任。”据此，出借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
损害的，车主有过错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赔偿
责任，否则不用担责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条规定，车主对
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情形主要包括：（1）知道
或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，且该缺陷是
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；（2）知道或应当知道
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资格
的；（3）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、服
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，或
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
驶机动车的。本案中，唐某将安全性能符
合要求的车辆出借给有驾照的蔡女士使
用，已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，不存在过
错，因此，夏某无权要求唐某担责。

出借的车辆未买交强险，车主因有过错需担责任222
• 案例 •
贾某将轿车借给朋友郑某外出办事，

并告知车辆保险已过期，让他小心驾驶。
不料，还是发生了意外，郑某在开车时与
曹某骑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，造成曹某
受伤。经交警部门认定，郑某承担事故全
部责任。事后，曹某要求贾某和郑某共同
赔偿其医药费、误工费等损失约 3 万元。
那么，车主贾某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？

• 说法 •
如前所述，出借的车辆发生交通事

故致人损害的，车主有过错的，应承担相
应的赔偿责任。那么，车主出借的机动
车辆未投保交强险，是否也属于有过错
呢？对此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
法典〉侵权责任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 21 条
第 1 款规定：“未依法投保强制保险的机
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投保义务
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不是同一人，被侵
权人合并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
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交通事故责任人
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；投保义
务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

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，但责
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
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。”

本案中，郑某驾驶借来的车辆发生
交通事故致人损害，且负事故全部责任，
其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。贾
某作为车辆所有人，投保交强险系法定
义务，而其未及时给案涉车辆续保交强
险，显然也存在过错，应承担侵权责任。
也就是说，曹某可以要求驾驶人郑某承
担赔偿责任，同时也可以要求贾某承担
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责任。

车辆被他人偷开，车主若无过错无需担责333
• 案例 •
薛某有一辆代步轿车，停在小区地

面车位上。邻居家上高一的孩子扬扬来
找他的孩子玩，走的时候偷拿了他放在
柜子上的车钥匙。随后，扬扬偷开了他
的轿车，在小区里与骑电动自行车的邓
某相撞，导致对方受伤。那么，薛某是否
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？

• 说法 •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212

条规定：“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，发
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属于该机动车一

方责任的，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
任；机动车所有人、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
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但是本
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本条规定包括以下
三个方面：一是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
车，鉴于车主对此不知情，故不承担侵权
责任，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。二是车主
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赔
偿责任。此处的“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”
可理解为车主没有履行一般人应有的谨
慎注意义务。例如，车主将车停在路边，
为图方便没有熄火即下车买东西，车上

同行人在等待时闲极无聊，就坐到驾驶
位上操作，导致发生交通事故。此情下
车主是有过错的。三是本章另有规定的
除外。具体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典》第 1215 条规定的情形。

本案中，薛某并未主动将车钥匙交
给邻居家的孩子扬扬，车子也是正常停
放，因此，在扬扬偷拿了车钥匙并开车撞
伤邓某的情况下，薛某并无过错，相应的
法律责任由扬扬承担。鉴于扬扬尚未成
年，应由其父母等法定监护人向邓某承
担赔偿责任。 潘家永


